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9点，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5月1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的

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4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大马路56号本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周洪江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见证律师：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游广律师。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1人，代表股份 374,113,22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43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47人，代表股份 370,
920,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8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4人，

代表股份3,192,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2%；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

表共 80人，代表股份28,639,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71%；出席会议的B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共 55人，代表股份26,483,5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57%。

(三）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志强律师、游

广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提交本次会议的议案全部为普通议

案，需要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次会议详细表决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表决事项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中小股东：

其中B股：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中小股东：

其中B股：

2023年年度报告

其中中小股东：

其中B股：

表决意见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代表总股数

372,988,884
914,344
210,000

27,515,028
914,344
210,000

25,575,828
788,044
119,700

372,988,884
619,944
504,400

27,515,028
619,944
504,400

25,575,828
493,644
414,100

373,043,784
902,644
166,800

27,569,928
902,644
166,800

25,620,428
786,644
76,500

百分比

99.69946425%
0.24440301%
0.05613274%

96.07413179%
3.19261191%
0.73325630%

96.57242611%
2.97559559%
0.45197830%

99.69946425%
0.16571026%
0.13482549%

96.07413180%
2.16465640%
1.76121180%

96.57242611%
1.86396306%
1.56361083%

99.71413895%
0.24127562%
0.04458543%

96.26582594%
3.15175905%
0.58241501%

96.74083239%
2.97030929%
0.28885832%

4

5

6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其中B股：

关于2024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其中B股：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其中中小股东：

其中B股：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同 意

不同意

弃 权

373,662,284
395,844
55,100

28,188,428
395,844
55,100

26,174,128
309,444

0
373,025,484

912,944
174,800

27,551,628
912,944
174,800

25,577,228
786,644
119,700

372,340,752
1,607,576
164,900

26,866,896
1,607,576
164,900

24,924,279
1,439,593
119,700

99.87946323%
0.10580861%
0.01472816%

98.42544033%
1.38216718%
0.19239249%

98.83156245%
1.16843755%
0.00000000%

99.70924738%
0.24402880%
0.04672382%

96.20192789%
3.18772353%
0.61034858%

96.57771240%
2.97030929%
0.45197831%

99.52621938%
0.42970306%
0.04407756%

93.81105144%
5.61316778%
0.57578078%

94.11222550%
5.43579620%
0.45197830%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即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即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2023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即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即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会议决定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鉴于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已达到注册资本的50%，因此利润分配时不再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金;拟以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692,249,559股计算,按照每 10股派 5元人民币

（含税）的比例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346,124,780元,剩余未分配的净利润滚存至下

一年度。

5、关于2024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即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6、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即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会议决定：在2024年度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审计收费为人民币205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人民币175万元，内部控制

审计费用人民币30万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志强、游广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

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公告编号：2024－临23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途义路27号A幢1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
7

46,176,600
46,176,600

44.1641
44.16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

陈音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三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陈宇杰先

生因公务安排缺席，其余董事均现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三位监事均现场出席；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费其俊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董事薪酬及制定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176,600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3年度董事
薪酬及制定 2024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00,600
800,600

800,600

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00
0.00

0.0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
0.0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9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羽韬、熊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拓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9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5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5/23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上市公司”）

2024年5月1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8,680,74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7,736,148.4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5/23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郜春海、北京交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张鸥、唐

涛的红利由上市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3606086
电子邮箱：ir@bj-tct.com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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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HSG CV IV Holdco IX, Ltd.（变更名称前为 Sequoia Capital CV
IV Holdco IX, Ltd.，以下简称“红杉中国”）持有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股份16,133,8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3%。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3年3月17日解除限售

后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红杉中国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179,
46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2%。如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变动事项，减持股份

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红杉中国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16,133,846
持股比例

6.2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524,176股
其他方式取得：4,609,67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红杉中国

减持数量（股）

7,246,571
减持比例

3.26%
减持期间

2023/5/18～2023/10/1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8.30-34.22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2023年3月28日

注：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实施完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暨股份上市，红杉中国减持股

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上述“减持数量”、“减持比例”数据已考虑转增股本的影响。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红杉中国

计划减持数
量（股）

不 超 过 ：5,179,462股

计划减持
比例

不 超 过 ：2%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5,179,462股

减持期间

2024/6/11～2024/9/10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减持股份
来源

IPO 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取
得

拟减持原
因

自身资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股东红杉中国承诺：

（1）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基

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

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且不违背本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或其他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3）本企业拟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信息披露义务。

（4）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本企业所持

发行人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自身资金安排等因素决定是否

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

持股份的情形。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

行信息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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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汕头市濠江区南滨路98号潮宏基广场办公楼170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创宾先生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2024年4月27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4,642,5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86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22,679,7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81,962,8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34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679,71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5%。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4,190,241股，反对 15,500股，弃权 436,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227,411股，反对15,500股，弃权436,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227,411
股，反对15,500股，弃权436,800股。

2、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4,133,541股，反对 72,200股，弃权 436,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9%。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170,711股，反对72,200股，弃权436,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170,711
股，反对72,200股，弃权436,800股。

3、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4,190,241股，反对 15,500股，弃权 436,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227,411股，反对15,500股，弃权436,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227,411
股，反对15,500股，弃权436,800股。

4、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638,541股，反对4,00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675,
711股，反对4,000股，弃权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675,711股，反对4,000
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4,190,241股，反对 15,500股，弃权 436,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227,411股，反对15,500股，弃权436,8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227,411
股，反对15,500股，弃权436,800股。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763,941股，反对194,000股，弃权684,6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6%。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801,111股，反对 194,000股，弃权 684,6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801,
111股，反对194,000股，弃权684,600股。

7、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3,631,213股，反对 21,011,328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030%。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
668,383股，反对21,011,328股，弃权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668,383股，反
对21,011,328股，弃权0股。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627,041股，反对15,50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9%。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664,
211股，反对 15,500股，弃权 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664,211股，反对 15,
500股，弃权0股。

9、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
表决结果：同意304,638,541股，反对4,00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675,
711股，反对4,000股，弃权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2,675,711股，反对4,000
股，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邵芳律师、叶可安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

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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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的投票时间为 2024年 5
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7层公司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洪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29,766,900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13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47,796,976股，其中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56,70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6,540,276股）。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29,763,900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1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 人，代表股份 3,00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人，代表股份3,400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76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76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3.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9,76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76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9,76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

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47%；反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35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76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35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王智律师、马龙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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